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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168 号 
 

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2 年 2 月 28 日、3 月 3 日，你公司两次因涨跌幅偏离值

达到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标准发布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》。

自 2022 年 2月 24 日至 3月 4 日，你公司股价涨幅达到 94.90%。

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说明： 

1.请结合市场宏观情况、行业情况、同行业上市公司股价走

势及你公司生产经营等情况，分析可能导致你公司近期股价涨幅

较大且明显偏离大盘的原因，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

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，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。 

2.请结合公司经营业绩、市盈率、市净率等情况，说明你公

司近期股价大幅上涨是否缺乏基本面支撑，如是，请充分提示相

关风险。 

3.根据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询情况，说明股

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对你公司进行股权转让、资产重组以及

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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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结合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情况，以及前期信息

披露及互动易回复情况，说明是否违反公平披露原则，是否存在

误导投资者、炒作股价等情形。 

5.核查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是否

存在买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，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。 

请你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9 日前将上述核实情况书面回复我

部并对外披露，并同时提交控股股东的书面说明等附件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

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的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 年 3 月 4 日 

 

 

 


